
附件一 

台東縣綠島國中 109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名單 

 

職稱 現任職務 姓名 

主任委員 校長 楊明政 

執行秘書 教導主任 張乃云 

委員 訓導組長 廖啟信 

委員 特教教師 朱怡真 

委員 特教教師 胡欣雯 

 

  







臺東縣立綠島國民中學學生申訴書 

申訴人      年    班  座號： 姓名： 

申訴日期  年     月     日 申訴類別   

事 

件 

發 

生 

概 

述 

  

  

  

受 

理 

申 

訴 

事 

項 

  

  

1.教師未按課程授課者。 

2.教師上課經常遲到早退者。 

3.教師授課內容與課程非相關且易損害學生身心健康發展者。 

4.教師未按進度指導作業、批改作業者。 

5.教師上課時間從事其他活動者。 

6.教育設施不當，影響校園正常生活者。 

7.教師濫用懲罰權致學生受到傷害。 

8.教師不當之言詞屈辱學生。 

9.受記過、帶回管教之懲處而有不當處理者。 

10.教師不當之身教、言教。 

11.師生互動不良所引起之爭議事項。 

申請 

程序 

輔導室（3） 導師（2） 家長（1） 

簽

章 

      

申

請

事

件

之

決

議 

  申訴

委員 

簽 

章 

  

  



臺東縣立綠島國民中學學生申評會（再）申訴決定書 

申訴人姓名   

  

就讀班級   

  

  

決 

定 

結 

果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決 

定 

理 

由 

  

  

  

備 

註 

申訴人若不服，請在收到決定書後五日內提出再申訴，否則視為接

受評議決定。 

   

  


